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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登记备案表�

�

招生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�

联合培养单位：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
考生编号

(15 位) 
 姓 名  性别  

身份证号  招生学院  

录取专业

代码 
 

录取学位类别 

（领域）名称 
 

学习方式 全日制（    ）      非全日制（    ） 

就业方式 定向就业（    ）    非定向就业（    ） 

录取前人事档案 

所在单位 
 邮编  

联系电话  

本人同意录取为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，已知悉并愿意遵守相关细则（见背面）。

 

考生签字：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招生学院意见：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联合培养单位录取意见：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（本表双面打印，一式四份，研究生院、招生学院、联合培养学校、学生各执一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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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2017 年福建江夏学院与福建师范大学�

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联合培养研究生实施细则�

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� 根据福建江夏学院与福建师范大学《硕士研究生联合培养协议

书》，经两校协商，特制订联合培养研究生（下称联培生）实施细则。�

一、招生专业及名额�

� � � � 1.法律硕士：035101 法律（非法学）（专业学位）2 人；035102

法律（法学）（专业学位）2 人；�

� � � � 2.教育硕士：045101 教育管理(专业学位)1 人。�

� � � � 二、奖助政策�

除享有福建师范大学的奖助、贫困生补助等政策外，福建江夏学院

另外提供如下奖助政策：�

1.研究生生活补助：在福建师范大学提供生活补助的基础上，补足

至 1000 元/生/月，每年按 10 个月发放；�

2.助教、助研和助管岗位：1000 元/月（由研究生自行提出申请）；�

3.研究费用：联合培养期间，福建江夏学院提供学术活动经费 5000

元/人,用于资助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等；�

� � � � 4.优秀学生奖学金：对成绩优秀，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实施奖励，一

等奖：12000 元；二等奖学金：8000 元；三等奖学金 6000 元（按福

建江夏学院的标准评选）；�

5.各类竞赛：参加校外本专业方向的各种竞赛和创作获奖；获校运

动会及以上级别各项体育运动竞赛获奖，给予精神和物质上的奖励。具

体奖励方法参照学生奖励规定执行。�

三、培养工作�

1.指导教师。研究生第一导师由福建江夏学院导师担任，福建师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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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配备第二导师。�

2.培养流程。第一学年或第一学期在福建师范大学学习学位课程。

第二学年或第二学期开始进入福建江夏学院开展科学研究、实习实践和

学位论文等，服从福建江夏学院导师指导和工作安排。�

3.毕业论文。选题由福建江夏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导师共同确定，

并由福建江夏学院导师指导完成开题，论文选题主要来源于福建江夏学

院的研究课题和项目，有明确的需求背景和一定的先进性、技术难度和

工作量。在毕业论文研究开始后一年，需进行中期检查。�

四、毕业与学位授予�

� � � � 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毕业与学位授予工作由福建师范大学按照有关

规定执行，由福建师范大学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。�

� � � � 五、日常管理�

1.管理模式。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实行双重管理。福建江夏学院和福

建师范大学均对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实行全员、全程、全方位管理。被录

取的研究生在双方办理入学注册手续，纳入双方管理系统。�

2.管理责任。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思想政治工作、教务、后勤、住宿、

医疗、意外人身伤害、奖惩等日常管理，第一学年或第一学期由福建师

范大学为主负责管理，福建江夏学院协助管理；第二学年或第二学期起，

由福建江夏学院为主负责管理，福建师范大学协助管理；档案、户口在

福建师范大学保管，福建江夏学院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现场查阅。�

3.研究生的权利。研究生在福建江夏学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均享有在

校生的权利，双方已有的课程、图书信息、科研设备、体育和文化设施

等资源研究生均可按规定使用。联合培养研究生在校期间，福建江夏学

院和福建师范大学均应为其购买意外责任险；�

4.知识产权问题。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所取得的成果（包括但不仅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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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论文、成果、专利和技术档案）的知识产权，归福建江夏学院和福建

师范大学共同拥有。原则上主要贡献一方应占有较高的比例、排名顺序

应在前面。福建江夏学院如有需要，应和福建江夏学院签署个人保密协

议；�

� � � � 六、就业�

1.福建江夏学院积极推荐联合培养毕业法律硕士到律师事务所就

业；�

2.优秀毕业生可根据福建江夏学院的人事管理规定，在同等条件下

招聘录用。�

七、其他�

1.如研究生终止协议，停止发放并追回福建江夏学院给予的奖助费

用；�

� � � � 2.本细则由福建江夏学院负责解释。�


